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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关于开展秋粮收购暨最低收购价水稻库存管理联合检查工作的通知
吉粮检联函〔2023〕7号
各市（州）、县（市、区）粮食和储备局、市场监督管理局：

　　为认真落实好省粮食和储备局、省市场监管厅8部门《关于做好2022年粮食收购工作的通知》（吉粮调函〔2022〕73号）和省市场监管厅、省粮食和储备局《关于印发粮食流通市场监管三项制度的通知》（吉市监联字〔2022〕8号），经省粮食和储备局、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共同研究，决定联合对秋粮收购和最低收购价水稻库存管理情况开展联合检查。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检查范围
　　辖区内开展粮食收购的各类市场主体及最低收购价水稻收储企业。

　　二、检查内容
　　（一）粮食收购企业
　　1.政策性粮食收购企业是否存在就地划转、“转圈粮”、以陈顶新等问题；是否统一制定质价政策公告牌，张榜公布收购价格、质量标准；政策性粮食“一卡通”系统应用是否规范，售粮人和车辆影像资料是否齐全、完整、清晰；检验仪器是否年检合格，检验员是否持证上岗，是否实行规范的封闭检验方式，检验结果是否与实际抽查检验结果相符。

　　2.市场化粮食收购企业是否按相关要求进行备案；是否严格遵守“五要五不准”收购守则，是否在收购场所显著位置公布粮食收购品种、质量要求、量（价）折扣规则；是否存在拖欠售粮款、坑农害农等行为；是否严格规范粮食收购、资金结算工作流程。

　　3.是否存在囤积居奇、压级压价、抬级抬价、掺杂使假、以次充好及不执行明码标价等违法违规行为。

　　4.是否存在恶意竞价收购，为争夺粮源恶意抬高粮价，扰乱市场秩序等行为。

　　5.是否存在粮食经营者欺行霸市、强买强卖的违法行为，是否自觉做到诚信经营、公平交易。

　　（二）最低收购价水稻收储企业
　　1.粮情情况。围绕粮情检测记录检查粮食粮温、水份的变化，看是否有发热、霉变、虫害迹象等。通过查看有关记录，检查企业对异常粮情是否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加以处置。

　　2.最低收购价水稻库存管理有关业务。检查仓房粮情检查记录簿、通风作业记录簿、熏蒸作业记录簿、质量检测报告等是否符合有关要求。

　　三、时间安排和检查方式
　　联合检查定于2月15日开始，利用1个月的时间，至3月15日结束。

　　按照属地原则，以县（市、区）为单位（地市级负责本级），成立粮食和储备部门、市场监管部门联合检查组，采取“四不两直”的方式开展检查。期间，省粮食和储备局、省市场监督管理厅组成联合巡查组（见附件1），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确定重点市县进行督导巡查，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四、工作要求
　　（一）要高度重视。各地要高度重视此次检查督导工作，把本次检查作为深化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的重要举措和净化粮食购销市场环境的有效途径，要细化工作方案，落实检查责任，确实抓实抓好。

　　（二）要密切配合。各地粮食和储备部门、市场监管部门要密切配合，粮食和储备人员充分发挥粮食业务优势，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发扬丰富执法经验，深入合作，摸索联合检查督导的有效方法。

　　（三）要严肃处理发现的问题。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按照职能分工，加大处理力度，对于未严格执行粮食收购质价政策、拖欠售粮款、最低收购价水稻库存管理有风险的，由粮食和储备部门处理；对扰乱市场及价格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理；对于涉嫌犯罪的，应及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四）要严明纪律。检查人员要严格执行检查纪律要求，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严格遵守企业的各项安全制度，自觉佩戴安全防护用具，确保检查过程中的人身安全。

　　（五）要及时总结上报。检查要做好资料的留存，及时将检查资料及检查情况汇总归纳，以备查验。检查结束后，市县要将检查情况汇总，一式两份分别上报所在地区粮食和储备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各地区要综合汇总本地检查情况，于3月30日前分别对应报省粮食和储备局、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附件：1．省联合巡查组名单
　　　　　2．现场检查记录
　　　　　3．责令改正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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